
信息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根据《上海海事大学校院（部）两级管理体制实施办法》、《上海海事大学关

于加强和改进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精神，为规范履行本学院党政联席

会议工作权责，提高党政联席会议的效率和质量，确保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的有效

落实，特制定《信息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一、党政联席会议成员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管理的决策机构。党政联席会议由学院正副院长、

正副书记、院工会主席、院教授委员会主席组成；院长任主任，党委书记任副主

任。 

二、党政联席会议工作原则 

1、按照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的要求，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应当加强配合

和集体讨论，共同决定学院改革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行政

管理等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 

2、作为学院决策机构，党政联席会议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对重大问题存有较大分歧时，

除紧急事项外，一般应当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和交换意见后，于下次会

议讨论表决或向上级请示。 

3、事关学院发展的重大决策应充分听取教授委员会的意见，并接受学院教

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 

三、党政联席会议权责 

1、对学院的发展和规划的决策，以及年度工作计划的制订； 

2、审定部门规章制度； 

3、决定人员的评聘和解聘，以及人员的考核； 

4、人员收入的分配； 

5、决定经费预算及使用； 

6、提出本部门学生学籍的处理意见，报学校审批； 

7、专业发展、学位点发展、教学建设、学科建设的决策； 

8、内部机构设置，办学资源调配； 

9、对外合作的决策； 



10、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事项安排； 

11、负责院务公开； 

12、学校赋予的其它责权。 

四、党政联席会议的召开 

1、党政联席会议由主任或委托副主任主持，一般每月召开 1-2 次；遇有紧

急重大事项和需要，经党政主要负责人商定，可随时召开或适当增加会议次数。

根据会议讨论事项需要，会议主持人经研究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列席会议

人员不具有表决权。 

2、党政联席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方能召开，成员因故不能参

加会议，应会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其对会议所列议题的意见和建议应当在会前

向会议主持人提出。 

3、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事项时，与会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表明态度；

会议主持人应在与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归纳集中，对会议议题形成决定

或决议；需要投票表决时，会议应当采取无记名投票或举手方式进行，表决情况

记录在案。 

4、学院办公室协助学院领导做好相关会务工作。学院指定办公室专人参加

党政联席会议，做好会议记录并在三天内整理完毕交由会议主持人审定；每年 6

月底以前，学院办公室负责将上一年度的会议记录整理成册，按要求归档。 

五、党政联席会议议题的确定 

按照权责规定和岗位分工，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可随时提出重要议题、具体事

项和方案措施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于会议召开两天之前提交会议主持人，由主

持人研究确定需要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六、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事项落实 

1、党政联席会议应当高度重视各项决策措施的会后落实，确保工作责任到

位；院长办公会议应当执行党政联席会议的各项决定；党政班子各成员要按照分

工负责和相互配合的要求，确保把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落到实处，并将落实情况

适时向党政联席会议汇报；党政主要负责人负有督促、检查的责任；对未能出席

党政联席会议的成员，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或学院（部）办公室主任向其通报会议

情况。 



2、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事项可视会议内容和要求在适当范围内公布，对不宜

公布的会议决定和需保密的会议内容，与会人员不得向会议成员以外的人员泄

露。 

3、院内各部门和相关岗位负责人应当根据工作职责和学院主管领导的具体

要求，确保及时贯彻执行党政联席会议有关决定，并对实施效果承担责任。 

4、学院办公室应当根据党政联席会议的要求，协助学院党政领导，对院内

部门落实会议决定的有关事项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提供必要的协调和服务，及

时汇报情况并沟通信息。 

七、附则 

本《议事规则》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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